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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醫療服務型態日益多元，呼吸治療師於臨床照護、長期照護及居家醫療服

務中，常需與病人及其家屬進行密切互動，並可能涉及必要之身體接觸，例如

聽診、觸診或拍痰治療等。此類醫療行為雖為專業診療所必需，但若缺乏適當

之說明、界線與紀錄，可能產生誤解或衍生性別事件爭議。 

為維護醫療人員與病人雙方之權益，並建立安全、尊重且專業之醫療工作環

境，特訂定本指引，以作為呼吸治療從業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參考依據。 

 

二、目的 

本指引旨在協助呼吸治療從業人員於醫療執業過程中建立明確之專業界線與透

明化作業原則，以預防性別事件及性騷擾之發生。透過規範臨床接觸行為、強

化事前告知與同意機制，並提供爭議處理與自我保護建議，以維護安全、尊重

且專業之醫療工作環境。 

 

三、適用對象 

本指引適用於： 

1. 全體執業呼吸治療師。 

2. 呼吸治療相關實習生與訓練人員。 

 



四、名詞定義 

（一）性騷擾 

指任何以性或性別為基礎之不受歡迎言語、行為或肢體接觸，使他人感到不

適、受冒犯或形成敵意環境之行為。 

（二）性別事件 

指因性別、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而產生之不當對待、歧視或騷擾情

形。 

（三）專業接觸 

指基於醫療評估、治療或照護之必要，於合理範圍內進行之身體接觸，例如聽

診、觸診或拍痰治療等。 

 

五、醫療執業基本原則 

呼吸治療師於執業時應遵循下列三項核心原則： 

1. 專業原則：所有接觸行為須以醫療必要為前提。 

2. 透明原則：檢查或治療前應清楚說明並取得同意。 

3. 尊重原則：尊重病人之身體自主權與人格尊嚴。 

 

六、病人與家屬互動（對外防範） 

1. 事前說明與取得同意 

於檢查或治療前，應清楚說明醫療目的、方式及接觸部位，並取得病人

同意。 

2. 必要時安排第三人在場 

進行涉及隱私部位或敏感部位之檢查時，宜安排護理人員或家屬在場。 

3. 避免不必要接觸 

僅得進行醫療必要之身體接觸，避免與診療無關之觸碰。 

4. 維持專業溝通 

與病人互動時應保持專業態度，避免詢問與醫療無關之隱私事項。 



 

七、職場互動（對內防範） 

1. 建立性別平等觀念，避免性別歧視或刻板印象。 

2. 避免發表涉及性暗示、不當玩笑或不尊重之言論。 

3. 尊重同事及實習生之身體自主權。 

4. 留意師生或主管部屬間之權力差異。 

5. 盡量於公開或可被他人看見之空間進行工作互動。 

 

八、遭受指控時之自我保護與證據保存 

1. 即時紀錄 

詳細記錄事件發生時間、地點、過程及在場人員。 

2. 保存證據 

保留監視器影像、通訊紀錄及相關文件。 

3. 通報與求助 

應向主管或機構性騷擾防治委員會通報，並必要時諮詢法律專業意見。 

 

九、居家照護執業風險防範 

（一）建立專業界線 

• 初次服務時清楚說明服務範圍。 

• 避免透露個人隱私資訊。 

• 遇不當言語或行為應立即拒絕。 

（二）環境安全管理 

• 儘量於家屬在場或可見之環境中進行服務。 

• 針對高風險個案建立事前評估機制。 

（三）事件發生時之應對 



• 明確表達拒絕並停止服務。 

• 詳細紀錄事件並保存證據。 

• 若有安全疑慮應立即離開現場。 

（四）申訴與法律協助 

• 向機構主管或督導通報。 

• 必要時尋求社工或法律專業協助。 

• 可撥打 113保護專線或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 

 

十、機構責任 

1. 建立性騷擾防治與通報制度。 

2. 提供相關教育訓練與危機處理演練。 

3. 提供法律諮詢與心理支持資源。 

4. 對高風險案件進行派案評估與必要調整。 

 

十一、附則 

1. 本指引作為呼吸治療師執業時之專業參考原則。 

2. 各醫療機構得依實際需要訂定更具體之內部規範。 

3. 本指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全聯會另行修訂與補充。 

 


